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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76） 

 

澄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八日有關續訂租約的公告（「該公告」）。除另有

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一切詞彙與該公告所提述者具相同涵義。  

 

鑑於有關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 「租賃」

HKFRS/IFRS 16（或其他司法權區的類似會計準則）的上市發行人進行租賃交易的須予

公布及關連交易規則的實施，該公告所載之交易應歸類為關連交易。就此，本公司欲澄

清，修改及補充該公告之內容如下： 

 

(甲) 該交易分類從「持續關連交易」變更為「關連交易」; 

 

(乙) 租賃協議不須遵照上市規則第 14A 章所載之年度審閱規定 ;  

 

(丙) 刪除該公告中乙段有關歷史交易金額及年度上限及戍段中年度上限的釋義;及 

 

(丁) 根據本集團的管理賬目，確認該交易的使用權資產約為港幣 8,200,000元。 

 

除上文所述外，該公告的內容仍具效力並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鄧志基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董事會成員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魯連城先生、翁綺慧女士及魯
士奇先生；非執行董事杜顯俊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劉偉彪先生及李企
偉先生。  

 

* 僅供識別  


